附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是法定代表人的无需提供)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兹委托      （身份证号码：                       ）全权代表我单位参加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回收服务项目的市场调研，全权代表我方处理本次市场调研过程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报价、澄清、声明等。被授权人      在本次市场调研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我方均予以认可并对此承担责任。

授权有效期自委托时间起180天内有效。

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时间：       年  月  日

报价一览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合同包
	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
	报价人报价

（回收服务商按所报价格向医院支付回收款项）

	1
	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回收服务
	①回收未被污染塑料瓶、塑料袋、AB液塑料包装桶及医院内其他未被污染的塑料容器
	小写：     元/公斤

（大写：每公斤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②回收未被污染玻璃瓶及医院内其他未被污染的玻璃容器
	小写：     元/公斤

（大写：每公斤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注：

1.回收服务提供商应根据《关于加强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管理的通知》（闽卫医政〔2016〕31号，和《关于重申加强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管理工作的通知》（闽卫办医政函〔2017〕7号）要求，自身具备有加工能力的未被污染输液瓶（袋）能力，且有完善的运输、处理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的管理制度。

2.回收服务提供商需免费提供回收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的专用袋。

3.医院提供简单承重设备(台秤），回收服务提供商应考虑到部分未被污染输液瓶（袋）中有残留液体，结算重量按照未被污染输液瓶（袋）装入专用袋过称后重量计算，回收服务提供商不得要求医院扣除部分残留液体重量或其他重量。

4.回收后应按环保部门相关规定对未被污染输液瓶（袋）进行处置。

5.回收服务提供商需每周到医院进行一次回收。
报名登记表

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回收服务项目                                                                       报名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参与单位名称
	授权报名代表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
	
	
	
	


（加盖公章）


